2025年度述法报告
乌苏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副书记、主任  马支援

根据工作要求，现述法如下：
　　一、履职情况
（一）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贯彻情况。卫健委坚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、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等党内法规，将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和干部理论学习计划，严格落实重大决策前学法制度、每周例会学习制度，通过集中学习、网络学法考试等方式，推动学习制度化、常态化。2025年度，参加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10次，集中学习40余次。
（二）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履行情况。一是积极履行法治政府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，对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工作亲自部署，重点环节亲自协调，重要任务亲自督查，重大问题亲自过问，带头遵纪守法。二是规范落实“三项制度”。聘请法律顾问参与重大合同审查、重大行政行为法律审查，实现科学决策、民主决策、依法决策。充分发挥法律顾问参与行政诉讼案件分析作用，深入分析关键因素，提出防范措施，推进执法规范化，强化监督力度。三是全面实施“八五”普法规划，严格落实“谁执法谁普法”工作责任制。通过集中学习、法律讲堂等形式，开展业务指导培训、政策宣讲。
[bookmark: OLE_LINK1]（三）反恐维稳法治常态化与安全保障落实情况。完善各医疗机构风险防范机制，常态化开展法治宣教与反恐防暴培训演练，对重点区域实施分级管控。抓实隐患闭环整改，筑牢生物安全、医疗安全、网络安全防线，强化涉密人员全周期管理，切实维护卫健领域安全稳定，为群众就医筑牢安全屏障。
（四）法治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。卫健委紧紧围绕乌苏市“3+1+1”现代化产业体系目标，以法治为引领落实职能转变、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化服务，激发各医疗机构活力与社会创造力；落实行政执法各项制度，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，优化法治化医疗环境情况。
（五）问题整改情况。一是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。严格遵循“谁执法 谁公示”原则，通过乌苏市人民政府、乌苏政务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行政处罚案件26起。在监督检查时，执法人员全部做到持证上岗、统一着装，开展检查时主动亮证并告知当事人执法事由、权利义务等关键信息。二是全面推行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。通过文字、音像“双记录”模式，对立案、调查、取证、审查、决定、送达、执行等行政执法活动均使用执法记录仪的全过程记录，实现行政执法行为的全过程留痕和可回溯管理，本年办理43起案件，均落实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。三是全面推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。在作出重大执法决定前，多环节严格进行法制审核，未经法制审核或法制审核未通过的一律不会作出决定。本年度，6起案件通过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。
目前，办理公共场所行政许可：延续81家（其中生活饮用水3家）、变更31家、新办72家（其中生活饮用水1家）、注销17家、不予许可8家；放射诊疗许可证新办2家、补办1家，校验26家、变更3家；行政确认：放射工作人员证新办7人。
二、存在问题
（一）法治建设工作中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落实有差距。虽然能够积极推进“三项制度”，并将其作为行政执法的有力抓手，但在落实过程中还存在执行不严等现象，如在行政执法案卷制作过程中，细节抓得不够严格，法制审核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。　
（二）医疗执法力度不够大，对私人诊所的医疗执法力度还有欠缺，需要加强对私人诊所的药品管理，安全生产及消防和对医疗废物处理上的管理。让在诊所就医的患者有更安心的治疗与服务。
（三）投诉办理速度不够快，对群众在药品，食品，水源等投诉解决问题上，速度不够快，应该加快办理速度，快速调查，快速立案，快速解决，让群众少跑路，让群众放心生活。
三、下一步工作打算
（一）进一步完善法治建设工作机制。健全规范性文件制定审查及公平竞争审查机制，强化规范性文件动态化管理，及时调整并向社会公布。
（二）进一步提升卫生健康治理能力。重视发挥法律顾问作用，认真落实法律顾问参与行政决策、合法性审查、复杂疑难案件论证常态化工作机制。加强对行政人员、执法人员、从业人员等重点群体的法治教育培训力度，不断提高依法履职、依法行政、依法执业、依法治理能力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三）加强办理人民群众的放心药品，放心水源等问题，让群众少跑路，做好监管和督查工作。做好药品监督方面，不能有虚假药品、“神药”、过期药品使用。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